
110學年度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本土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中等教育知能培力計畫 

一、 依據： 

（一） 國家語言發展法 

（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三） 臺北市推動中等學校本土語言教育及臺灣母語日計畫 

二、目的： 

（一） 提升教學支援人員中等學校班級經營知能 

（二） 增進教學支援人員中等學校教材設計能力 

（三） 加強教學支援人員中等學校教學相關技巧 

三、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四、辦理時間、地點及參加對象： 

場次 日期 對象 地點 

1 
111年 03月 09日（星期三） 

13時 30分至 16時 00分 

本市本土語文 

教支人員 

金華國中 

教師研習室 

2 
111 年 04 月 13 日（星期三） 

13 時 30 分至 16 時 00 分 

本市本土語文 

教支人員 

金華國中 

教師研習室 

3 
111 年 05 月 11 日（星期三） 

13 時 30 分至 16 時 00 分 

本市本土語文 

教支人員 

金華國中 

教師研習室 

4 
111 年 06 月 08 日（星期三） 

13 時 30 分至 16 時 00 分 

本市本土語文 

教支人員 

金華國中 

教師研習室 

五、報名資格：限已取得本土語言中高級以上之能力證明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所舉辦之教學支援人員認證，取得合格證書者參加。具有中等學校教師證之教師
無須參加。 

六、課程內容：詳如課程表（附件 1） 

七、報名方式： 

(一)欲參與 03月 09日（星期三）研習之本市本土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請逕填寫

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1UyWBq8HrhMvRfWK9)，每場次報名人數至少 5

人，至多 50人。若已成班會在表單選項內註明，報名表可以填寫並送出則表

示尚有名額。 

(二)報名截止日期：報名至研習日期（含）前三天當日上午 9時（如：3/9之研習

報名至 3/7上午 9時）或額滿為止。 

八、其他注意事項：因應政府防疫措施規定，請攜帶新冠肺炎疫苗接種卡並配合入校防

疫措施。 

九、經費：由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本計畫經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110學年度臺北市教學支援人員中等教育知能培力研習課程表 

臺北市教學支援人員中等教育知能培力研習 

日期 時間 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地

點 

03/09（三） 

04/13（三） 

05/11（三） 

06/08（三） 

13:30-14:00 報到  

金

華

國

中

教

師

研

習

室 

14:00-14:10 開幕式 莊政龍校長 

14:10-16:00 
中等學校 

教學實務 

03/09（三）中等學校課程設計 

臺北市立芳和實驗中學：林品妏

老師 

04/13（三）中等學校班級經營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林連鍠

老師 

05/11（三）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白紫˙

武賽亞那老師 

06/08（三）中等學校親師生溝通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林連鍠

老師 

 


